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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新博彩員工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0/2014。

新博彩員工協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 新博 彩員工

協進會”，簡稱“新博協”，英文名稱

“New Gaming Employees Advance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爭取及

保障博彩從業員的福利權益、彼此互相尊

重，共建和諧的工作環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

15-17號泉友樓2樓C。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的

博彩從業員，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

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要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多名、秘書一名、財

務一名、各部部長及會幹事多名。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二次。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

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監事

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的會費或政府機

關支助、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

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8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種善舍慈善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2/2014。

種善舍慈善會之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慈善會中文名稱為“種

善舍慈善會”，中文簡稱為“種善舍”，英

文名稱為“Chong Sin Se Charity Asso-
ciation”，英文簡稱“CSSCA”。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

主要為推動博愛精神，回饋社會以實際行

動去關懷及幫助老弱傷殘，及貧困人士。

扶助對象以本澳人士為主，不分種族，

宗教，國籍，性別，年齡，只要有需要，就

會伸出援手，助人燃眉之急，特別是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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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有更多參與，回饋社會，發展能力的

機會。同時，亦可以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

惠，發展和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副

將大馬路50號新美工業大廈7樓A座。如
有需要，經理事會決議可遷移會址。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工作之人士，

皆可申請入會，經填寫入會表格，經理事

會審議通過，即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

本會一切福利之權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繳交會費，履

行本會一切決議之義務。

第七條——凡會員不遵守會章，影響

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得取消其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推選會

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及修

訂本會章程。

第九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

人，副會長二人，會長對內外均代表本會，

為最高指導人，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暫

代其職。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應屆

理事長召開，並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並在通知書內註明

開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

第十條——本會設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理事若干人，秘書若干人及財政若干人；總

人數須為單數，負責組織理事會及領導本

會工作，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和

監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負責監督

行政決策，會務運作，審核財務狀況，監

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

延長法人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

第十四條——本會根據實際情況，聘

請榮譽會長或顧問等人，以提供經濟上的

重大支持及指導會務發展。

第十五條——經費來自本會會長及會

員之捐款、社會民間各界之捐款、收取會

員會費以及政府的資助。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創皇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3/2014。

創皇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創皇會”；英文名稱：

“Creation King Club”。

第二條

（會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10樓M；

2. 經本會理事會之決議，本會會址可
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

（開始運作及存續期）

本會自註冊成立之日起開始運作，是

永久性社團組織。

第四條

（宗旨）

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社團，宗旨是建設

社會經濟，創造商業皇者。

第五條

（收入）

本會之收入來源主要為：

1. 會員繳納之入會費及年費；

2. 熱心人士捐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入會資格及數目）

1. 凡認同本會宗旨的任何人士，均可
以書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待得

到本會理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2. 本會會員數目不設上限。

第七條

（權利與義務）

本會會員均享有及須履行下列之權

利與義務：

1. 參加會員大會、投票、選舉及被選
舉；

2 . 參與本會之活動，使用本會之設
施；

3. 享有由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或本會內部規章所賦予之其他權利；

4. 會員必須繳交會費，如逾期半年不
交會費者，則停止一切福利及權利享受。

第八條

（退出及除名）

1. 若自行退出本會，有關申請應提前
最少一個月以書面形式向本會理事會提

出；

2. 理事會得以合理理由行使解除權
撤銷會員之會籍及其職務。

第三章

機關及其權限

第九條

（法人之機關）

本會之機關包括：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

（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關。凡

法律或章程並未規定屬社團其他機構職

責範圍之事宜，大會均有權限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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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權限）

會員大會尤其擁有以下權限：

1. 獲出席會員大會會議之會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得修改章程之決議；

2.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及其解任；

3. 通過資產負債表；

4.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得
解散本會；

5. 對理事會成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
出之事實而向該等成員提起訴訟所需之

許可。

第十二條

（組成及運作）

1.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及副
會長若干名，由會長作為會員大會之會議

主持；

2. 上款之據位人均由出席會員大會
會議之會員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

3.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即年
會，經理事會議決或經超過半數之會員提

出要求時，亦可舉行特別會議；

4. 會員大會是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召集，但必須最少提前八日為之，而召

集書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5. 會員大會決議應載於會議紀錄簿
冊內，以供會員查閱。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三條

（組成及運作）

1. 理事會是本會之行政管理機關，成
員人數為五人或以上組成，永遠是單數；

2.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
名，財務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

名；

4. 每位理事會成員均擁有投票權，決
議以絕對多數票作出；

5. 理事會每次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
並載於簿冊內，以供查閱。

第十四條

（權限）

理事會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尤其

有權限：

1. 貫徹本會宗旨，推動及執行會務工
作；

2. 確保本會之管理及運作；

3. 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
問、名譽顧問及顧問以促進本會宗旨；

4. 編制工作報告及年度帳目，並將之
提交會員大會審議；

5. 執行會員大會所作之決議；

6. 審議會員資格及退會申請，調整會
費；

7. 理事會得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
規定之其他權限。

第十五條

（理事長之權限）

1. 對外代表本會；

2. 領導本會之各項行政工作；

3. 召集和主持理事會會議；

4. 根據會議紀錄之決議，簽署任何對
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之文件；

5. 開具支票及本會銀行戶口之運作具
體方式由理事會決議。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六條

（組成及運作）

1. 監事會是本會之監察機關，成員人
數為三人或以上組成，永遠是單數；

2. 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負責領導工
作，另設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

4. 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5. 監事會之會議紀錄應載予簿冊內，
以供查閱；

6. 審議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及
年度帳目。

第十七條

（權限）

監事會有權：

1. 對理事會成員執行本會章程進行
監督；

2. 稽核監察理事會之帳目；

3. 就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書及
年度帳目發表意見；

4.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第七章

候補規定

第十八條

（候補法律）

本章程未作規定者，概由本澳現行有

關社團法人之有關規定補充。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9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華人意象體現與夢的工作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4/2014。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名稱和會址）

本會中文名稱為“華人意象體現與夢

的工作學會”，英文名稱為“Chinese So-
ciety of Embodiment Imagination and 
Dream-Work”，英文簡稱“CSEIDW”，
所有活動將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而

進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南京街濠庭

都會第十二座20樓E座，經理事會決議，
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

（一）本會為全球華人心理分析領域

內意象體現與夢的工作之專業團體，其宗

旨是通過聯合全球華人與本澳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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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華人與本澳的心理分析專業水平的

提升；促進專業資訊和技術交流，鼓勵學

術研究和實踐，從而對本澳和華人心理分

析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二）本會為非牟利組織。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遵守本會

章程，遵守澳門法律，具備基本專業資格

（具有大專學歷和2年以上的相關專業工
作經歷）及具有民事行為能力者均可申請

成為會員。

（二）有關之申請，應由二位會員以

書面形式向理事會推薦，而理事會有權決

定接納與否。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所有會員均享有法定之權利

如：

a）參與會員大會；

b）參與本會所舉辦的活動；

c）就本會會務作出查詢、批評及建
議；

d）所有會員均享有投票權、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

e）按會章規定要求召集特別會員大
會；

f）退會。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維護及宣傳本會之宗旨，積極

參與會務；不作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二）遵守本會的章程及會員大會的

決議和理事會的決定；

（三）按時繳交由會員大會所訂定之

入會費和年度會費。

第六條

（會員資格的中止和喪失）

（一）本會會員若欠交兩年以上會費，

其會員資格將會自動中止；

（二）本會會員如被法院裁定觸犯

嚴重刑法，經會員大會決議，得取消其會

籍。

第七條

（處罰）

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議、或

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事會

決定及作出適當的處分。

第三章

本會機關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還可制

定和修訂會章，選舉和罷免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理事會

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制定本

會的政策及其他重大問題而作出決定。

（二）會員大會可分為平常會員大會

和特別會員大會。

a）平常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
三年選舉一次；由理事會最少於八天前以

掛號信件形式或簽收的形式通知會員召

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進行審議工作報告、營運賬

目、選舉領導機構；

b）平常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c）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監事會
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要求召開。

（三）會員大會內設由五人組成之主

席團，並由大會選出，其中一位為主席、

兩位副主席、一位秘書長和一位副秘書

長；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大會主席

只可連任一屆。

（四）修改會章、開除會員等重大事

項須經理事會全體成員通過向會員大會

提案，再經出席的四分之三會員決議通

過；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過出席之絕

對多數票通過。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之運作

a）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名、秘書長一名、財政一

名及理事若干人所組成，其總人數必為單

數；

b）理事會的決議是由絕對多數票通
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可加投決定性

的一票。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

c）只有理事長或經理事會委任的發
言人方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d）當理事長出缺、迴避或不能履行
其職責時，依次由副理事長及秘書長代理

之。理事會任期為三年，各成員可連選連

任，理事長只可連任兩屆。

（二）理事會之權限

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構，除擁有法

律所賦予之職權外，倘負責：

a）制定本會的政策與發展計劃，領導
和執行及維持本會的各項活動；

b）委任本會的代表人，參與其他組織
活動；

c）委任及撤換各專責小組負責人；

d）聘請及解聘名譽會員及顧問；

e）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賬目和
監事會的意見書；

f）審批入會申請；

g）要求召開會員大會及緊急會議。

（三）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

庭內外，均須由三位理事聯名簽署，其中

一人必須是理事長或副理事長，方為有

效。但一般之文書交收則只須理事會任何

一位成員簽署。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按章選出三

位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一人及秘書長一人，任期三年，監事長由監

事會成員互選產生，可以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

責監察理事會的工作，對理事會的會務提

交意見書；

（三）監事會不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

言。

第十一條

（財政收入）

（一）會費及本會活動的收入；

（二）社會熱心人士及企業捐助；

（三）政府機構及其他社會團體資助。

第十二條

（支出）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一致

的活動開支所構成。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三條

（籌委會）

本會之創立人組成籌委會，負責本會

之管理及運作，直至召開首次會員大會及

選出第一屆各機關成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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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解散）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必須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才

可以通過。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7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7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玩具產業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5/2014。

澳門玩具產業協會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地址

第一條——本會屬非牟利性質的團

體，無存立期限，本協會中文名稱為“澳

門玩具產業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o 
Toy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 T I A”，並依澳門現行法律及本章程
運作管理。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於澳門洞穴

街46號金馬花園地下D舖。

第三條——本會宗旨：

1）愛國愛澳；

2）推動澳門動漫及玩具產業和文化
發展；

3）加強澳門動漫及玩具產業發展和
經貿活動；

4）推動澳門動漫及玩具原創產品發
展；

5）促進澳門地區和外地動漫及玩具
社團和業界的交流和合作；

6）關心社群，參與澳門各項公益及社
會活動。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或經常參

與本會活動人士或澳門玩具商經營者或

領導人，經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後由理事

會審批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

2）參加本會一切活動；

3）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4）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會
的決議；

2）按時繳納會費；

3）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聲
譽。

第三章

第七條——1）會務機構：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會務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
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1）會員大會由所有完全
享有權利的會員組成；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一名會長、一名
副會長和一名秘書長，共同負責主持會員

大會工作；

3）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若會長
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理事長代行

職務。

第九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2）會長擔任法庭內外相關事務的代
表；

3）審批修改本會章程；

4）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5）選舉或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
理事會和監事會；

6）根據會務進展需要聘請社會人士
擔任本會的名譽職務；

7）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8）實施其他權限，該權限在法律及本
章程內並無授予會內其他機構的；

9）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和年
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如有需要，會長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

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另外，

如有二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會員

聯名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修改章

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四分之三贊同

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的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一條——1）理事會由總人數為
單數成員組成，包括一名理事長，若干名

副理事長及若干名理事；

2）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理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二條——理事會職權：

1）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導，
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

2）招收會員；

3）製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4）訂定入會費和每年會費。

第十三條——1）監事會由一名監事
長，二名副監事長組成；

2）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四條——監事會職權：

1）監察理事會的日常工作並提供意
見；

2）審查本會年度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3）行使其他被授予的合法權力。

第四章

財務收入

第十五條——來自會費，入會費，以任

何名義補助或捐贈的全部收益，均屬本會

的收入來源。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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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世界文化交流保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7/2014。

世界文化交流保育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世界文化交流保育

協會”，葡文為“Mundo Cultural Comu-
nicação & Conservação Associação”，
英文為“World Cultural Communica-
tion &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為“WCCC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文化拓

展，保育未來。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台山巴波沙大馬

路平民新邨B座2樓H。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杏花新邨業主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20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杏花新邨業主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會名

本會中文名稱為“杏花新邨業主會”。

第二條——性質

杏花新邨業主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

第三條——宗旨

成立業主會的宗旨是發揚團結，互助

友愛以利業主及住戶安居樂業。

第四條——會址

大會設於澳門馬場海邊馬路1 3 5 -
135D號杏花新村四樓平台電梯5室。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所有“杏花新邨”住宅單位的業主均

可申請成為本會的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的會議；

二、在會議上有投票權，選舉權及被

選權；

三、參加由大會舉辦的活動；

四、享受會員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二、遵守大會的決議；

三、向管理處提供或更新聯絡資料；

四、履行法律規定須負之責任；

五、按時繳交會費；

六、關心及愛護本大廈的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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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通過上年度財務

報告，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

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於第一次召集時、最少

有半數會員出席，方有決議權，如不足法

定人數，大會可於召集書內所訂定的時間

三十分鐘後再次召開，屆時，不論出席會

員之人數多寡，均可作出決議；

四、經十分之一的會員要求可隨時召

開臨時大會。

第九條——會長

一、本會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二、正、副會長擔任會員大會正、副主

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並代表本會參與

社會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三、補選：若職位出現空缺時，按最

近一次選舉中其餘參選人所得票數結果

順序由得票較多者以後補有關空缺。

第十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制訂工作報告；

三、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壹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

工作。

第十一條——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壹人，副監事長若干

及監事若干人，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負

責監察會務工作。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章程修改及本會解散

一、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大會之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本會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後，應將所有屬於本會

財物捐給本地慈善機構。

第十三條——章程的解釋

本會章程任何條款之解釋權歸理事

會。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條——經費來源本會之收入

來源包括會費、捐贈、利息、或熱心人士

捐贈以及相關機構的資助。

第十五條——補充制度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

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處理。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聞一多文化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20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聞一多文化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聞一多文化促進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mo-
ção da Cultura do Senhor Wen Yi–duo”。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為：熱愛祖

國，熱愛澳門，加強與海內外聞一多學會

有關團體、知名人士的友好往來與合作，

共同研究、弘揚聞一多文化精髓和愛國主

義精神，致力推動文化教育事業，促進和

諧社會建設。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

場180號東南亞商業大廈17樓K。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章程者，均可

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

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的義

務；

（三）會員應積極參加本會的各種活

動；積極聯繫海內外各地聞學會，促進及

吸收聞學專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參加，

推動聞一多文化精神。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貫徹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

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注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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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屆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决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美術家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20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美術家協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美術

家協會。

會址：澳門荷蘭園大馬路49號新禧閣
一樓C，D座。

第二條——本會為愛國愛澳之非牟

利團體，以促進藝術交流，培養美術人材，

加強澳門美術家團結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凡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

員、參加澳門美術協會會員繪畫比賽獲獎

者、澳門民政總署《澳門書畫聯展》獲獎

者、文化局《澳門視覺藝術年展》獲獎者、

經本會認同屬本澳高水平畫家，願意遵守

會章者，可申請入會。申請者須填具入會

申請表並經由會員一人介紹，同時提供美

術作品原件或照片兩幅，經理事會評核通

過後，方得接納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獲准加入之會員，須繳納

入會基金及年度會費二百圓。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入會滿一年之會員方有選舉權與

被選舉權；

二、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批評及建

議；

三、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決議；

二、繳納基金及會費；

三、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所舉

辦之各種活動；

四、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第七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兩

年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對本

會聲譽作出損害行為，理事會得按其情節

輕重，作口頭或書面警告，嚴重者得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

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改會章；

二、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

四、審查、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財

務報告，聽取監事會工作報告。

第十條——會員大會選出理監事成員

後，經互選產生會長一人，副會長二至三

人，以及常務理事、理事及監事等職務。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構，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制定會務工作計劃，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三、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以上人員

連同正、副會長組成常務理事會）及理事

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下設學

術、聯絡、展覽、青年、財務等部，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會長、理事長可最多連

任兩屆）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第十四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二至三人及監事若干人，總人數

須為單數。監事會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監事長可最多連任兩屆）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負責召集之。如有特殊情況

或經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要求可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但出席人數須超過全體會員

之半數，方得通過決議。大會之召集須最

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

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

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六條——理事會會議每二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之。如有必要，理事長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五章

經費及其他

第十七條——本會收入為：

一、入會基金澳門幣貳佰元及會費每

年澳門幣貳佰元；

二、接受顧問及社會熱心人士捐贈；

三、接受政府有關部門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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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進行籌募

經費。

第十八條——經理事會提名，會員大

會通過，可公推對本會有特殊貢獻，資深

的理監事為永遠榮譽會長及榮譽會長。

可聘請社會人士為本會名譽會長、名譽

顧問、藝術顧問，以指導及協助會務工作。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本簡章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

第二十條——本簡章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人家日報讀者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20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人家日報讀者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人家日

報讀者協會”；英文名稱為“The Macau 
People Daily Reader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增強澳門人

愛護祖國及澳門的意識，促進本澳人與外

地團體間的交流及聯繫，舉辦或協辦澳門

人及社會上的文化交流等活動，發展和凝

聚澳門人的力量和創新思維，貢獻祖國及

澳門。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

生廣場光輝商業中心3R。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本澳人或祖國人民，贊

同本會宗旨，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

審批，即可成為會員；凡入會達三年或以

上者，即成為永遠會員。

第五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並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

享有作為會員的權益。

（二）凡會員必須遵守章程，服從議

決，繳交會費及其他義務。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章程，破壞

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

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七條——凡無理欠繳會費者，即

喪失會員之一切權益，但仍可保留會員身

份；凡無理欠繳會費兩年或以上者，作自

動退會論。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連選得

連任，任期最多三年。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或延

期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日期最少提前十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召集書須說

明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二）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持。

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才可舉行，若

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半小時進行，不

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效會議。

（三）經理事會決議或二分之一以上

會員代表聯名提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

查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監事會報

告；決定會務方針；選舉或罷免會長、副會

長及理、監事會成員；修改章程和其他重

大事項。

第九條——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

期間之最高執行機關，負責日常會務的

管理、行政、財政和紀律，製作及向會員

大會介紹報告及管理帳目，以及年度活動

計劃及財政預算，執行會員大會決議，理

事會每月開會一次；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理事會理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

任。理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並由理事長主持理

事會會議。

第十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作；監

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期兩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一條——本會可聘請社會人士成

為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或其他名譽

的職銜以推進會務發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會員會費及贊助，並在

符合本會宗旨的情況下接受政府、社會機

構團體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

第十三條——在本會宗旨所規限的範

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

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五條——章程如需修改，須由會

員大會提出，並獲出席會議成員四分之三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如解散本會，需經會員

大會提出，並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

票，方為有效。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3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公輝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5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公輝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公輝體育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亞利

鴉架街3號新容大廈5樓G，經理事會通過
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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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推動本澳體育運動的發展，提升本地運動

員的競技水平，促進本澳居民體育活動交

流。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有興趣的人士願意接受

本會章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以下權利及義務：

（1）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成員；

（2）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3）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

（4）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5）會員如有違反本章程，決議或損
害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

會員資格；

（6）按時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職權如

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七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負責執行和推動會務，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職權

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八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

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在必須的情況下，會長可召開會員大

會，而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

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規定者除外。大會

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

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第十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三個月

召開一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十一條——本會可聘請有名望的

熱心人士，同鄉，社會賢達為本會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輔助本

會會務之發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政府津貼，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

企業的贊助和捐贈和其他合法收益及不

帶任何責任或附加條件之資助。

第五章

適用法律

第十三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

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之處理。修改本

會章程的決議必須以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通過，解散法人則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0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敬衍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5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敬衍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敬衍體育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提督

馬路43號祐適工業大廈一樓B，經理事會
通過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推

動本澳體育運動的發展，提升本地運動員

的競技水平，促進本澳居民體育活動交流。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有興趣的人士願意接受

本會章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以下權利及義務：

（1）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成員；

（2）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3）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

（4）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5）會員如有違反本章程，決議或損
害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

會員資格；

（6）按時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

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職權

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七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負責執行和推動會務，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職權

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八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

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一人，監事一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在必須的情況下，會長可召開會員大

會，而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

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規定者除外。大會

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

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第十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三個月

召開一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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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本會可聘請有名望的

熱心人士，同鄉，社會賢達為本會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輔助本

會會務之發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政府津貼，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

企業的贊助和捐贈和其他合法收益及不

帶任何責任或附加條件之資助。

第五章

適用法律

第十三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

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之處理。修改本

會章程的決議必須以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通過，解散法人則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0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福窰業文化研究會

Associação de Investigação Jianfu 
Indústria Cerâmica e Cultural de Macau 

com a abreviatura «AIJICCM»
 

Macau Jianfu Ceramic Industry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com a abreviatura  

«MJCICRA»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7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
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
grafe, conforme estatutos que constam do 
documento anexo: 

澳門建福窰業文化研究會

章程

第一章

命名、會址、宗旨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為“澳門

建福窰業文化研究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Investigação Jianfu 
I ndúst r ia C erâ m ic a e C u lt u ra l de 
Macau”，葡文簡稱為“AIJICCM”，英文
名稱為“Macau Jianfu Ceramic Indus-
try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為”M JC IC R A”（以下稱為“本
會”）。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俾利喇街

177–199號龍園商場地下BV，經理事會決
議可遷址。

第三條——組織性質：從註冊成立之

日期起，本會即成為永久性社團組織。

第四條——宗旨：是向全澳窰業文化

之人士弘揚窰業藝術文化創意的精神，提

供培訓及指導性的服務，讓窰業藝術文化

愛好者有機會發揮其潛能，進而達成窰業

藝術文化交流、窰業藝術文化創意及提升

本澳窰業藝術文化水平和質素之目的，所

募集的資金將用於符合本會宗旨的窰業

藝術事業，關心社群，積極參與澳門各種

公益性社會活動，愛國、愛澳。

第五條——任務：為貫徹前項所述之

宗旨，本會將開辦各類型的講座、會展、

交流、工作坊、窰業藝術文化培訓課程及

出版刊物等工作和活動；並與香港、台

灣、亞洲區，國內和海外等相關團體及機

構，展開窰業藝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會員：凡是支持和認可本

會章程的窰業界的社團、公司、企業及個

人，通過申請，均可加入本會，並成為本會

之會員，會員分為：

一、創會會員：參與創立本會的會員，

若去世由其子女繼承；

二、團體會員：社團、公司、企業會

員；

三、個人會員：窰業工作者。

第七條——會員權利與義務：會員享

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享有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出席大會會議，對會提出

意見，參加本會活動等權利。以及遵守會

章，繳付入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未履行上述義務、

違反會章或損害聲譽者，經理事會討論，

可喪失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為會員大會，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

本會設會長一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副會

長若干人，任期為三年，經選舉可連任。會

長對內領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缺

席時，由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

第九條——理事會：理事會由理事長

一人、常務副理事長若干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常務理事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秘

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以單數成員

組成，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

一、理事會成員其中二分之一由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二分之一由創會會員協商

選出。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

制定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在有過半數

理事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

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自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而首屆理事會人數由創

會會員決定。

第十條——監事會：監事會由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監事若干名，

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

任，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負責審

計監督本會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關事務。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出席時，方可議決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

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其他名銜：本會設創會

會員、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

譽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

顧問若干人。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經費來源：會員繳交的

入會費及會費，澳門政府資助、本會成員

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合法捐助。

第五章

會員大會之召集、權限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的召集：由理

事會召集，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

大會必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為之，通知書內須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

點及會議之議程；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

法的目的有權要求召集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一般決議應取得絕對多數票通過，方能生

效，其權限：

一、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會

章須獲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其中包括四

分之一創會會員，如果創會會員未能達到

四分之一時，即由其他會員補上，通過方

能生效）；

二、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

議；

三、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翌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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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散本會須獲四分之三的全體會

員通過視為有效。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0 de 
Junho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寧愛慈善基金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基金會之

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2013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6號，該基金會章程內容載於
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寧愛慈善基金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基金會定名為“澳門寧

愛慈善基金會”；葡文名稱為“Fundação 
de Beneficiència Neng Car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Neng Care Charity 
Foundation”，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第二條——本基金會為按民法成立

的機構，受本章程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以

下簡稱“澳門特區”）適用法律規範，以

“關愛兒童、關懷弱群、扶危濟困、服務

社會”為宗旨，聯絡社會各方有效資源，

吸引社會各界資源捐助，並進行有效運

作，致力於開展兒童交通安全、兒童老人

生命關懷、扶助弱勢群體等各種社會援

助行動。以弘揚社會道德風尚，倡導社會

互助關愛，宣傳慈善公益文化，促進民眾

社會責任之履行，最終以發展社會慈善公

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為目標。為澳

門公益慈善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第三條——本基金會的存續不設期

限，辦事處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44-
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A。若本基金會
認為有需要及合適時，信託委員會可決議

將辦事處遷往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任何其

他地方。

第四條——本基金會按照本章程的

有關規定合法籌募基金並對其進行有效

管理。為此本基金會得利用該等資源進行

穩健、低風險及合理回報的投資，以任何

方式取得或轉讓動產或不動產，將動產或

不動產設立負擔，包括出資於任何商業

企業。

第五條——本基金會將以主辦、合辦

或贊助形式開展或參與符合本基金會宗

旨的各項活動或項目。

第二章

財產與資源

第六條——本基金會的財產包括：

（一）由黃燦文、冼細萍夫婦創立本

基金會而捐獻的創會基金澳門幣壹佰萬

圓整；

（二）在履行職責時獲得或取得的一

切財產、權利或義務。

第七條——本基金會的資源包括：

（一）依法通過各種活動合法籌集善

款；

（二）依法接受澳門特區當地或以外

的組織、法人或個人提供的資金、物質捐

贈、遺產、遺贈及贈與；

（三）透過對本身財產進行投資而取

得的動產或不動產，或以其他名義合法取

得的動產或不動產。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基金會設有以下機關：

（一）信託委員會；

（二）管理委員會；

（三）監察委員會。

第九條——信託委員會、管理委員會

及監察委員會成員均屬無償性質，由社會

各領域中熱心於促進、發展澳門的社會慈

善公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人士

選任組成。並可根據本基金會的發展情況

可聘請社會優秀人士擔任名譽主席、名譽

委員、名譽顧問等職務。

第十條——在不妨礙上述第八條所

述機關之權限下，本基金會得按實際需要

設立其他技術性輔助單位，其設立、組成

與運作均受本章程及信託委員會通過的

內部規章規範。

第四章

信託委員會

第十一條——信託委員會由若干名

單數成員組成，最少5名；任期三年，可以
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信託委員會設主席一

名、副主席三名、秘書長一名及委員若干

名，各職務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三條——本基金會創立人為信

託委員會當然成員，其中黃燦文為主席，

任期不限，至其放棄委任時終止，其他成

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首屆信託委員

會成員由創立人選任；續後各屆成員由任

期將屆滿的信託委員會選任。

第十四條——信託委員會每半年最

少舉行平常會議一次，亦可應主席或三分

之一在職成員聯名要求，或應管理委員會

要求，經信託委員會主席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五條——信託委員會會議是以

掛號信或透過簽收的方式進行召集，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事日程，且需附上擬審議的重要檔之副

本。如屬平常會議，最少於會議指定日期

前八天作出召集；而特別會議，則最少於

會議指定日期前三天作出召集。

第十六條——信託委員會為合議機

關，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席方為

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成票通

過，如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一票。

第十七條——信託委員會可根據其

成員有違本基金會尊嚴、已犯嚴重過錯或

明顯漠視其職責為理由，而終止該成員的

任期；在這情況下，終止任期的決定必須

進行秘密投票，且須獲最少三分之二在職

成員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八條——信託委員會的主要權限

為：

（一）確保維護基金會的宗旨，訂定

基金在運作、投資政策符合上述要求的主

要原則，並訂定相關政策及一般指引；

（二）議決翌年度的活動計劃、預算；

審議及通過管理委員會提交的上一年度

的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監事會的意見

書；

（三）可要求管理委員會成員列席會

議並作出必要的解釋，但不具投票權；

（四）議決其成員的任命、免職及選

任新一屆信託委員會成員；

（五）委任及罷免管理委員會及監事

會成員；

（六）議決設立其他技術性輔助單

位；

（七）審批超過十萬澳門幣以上的資

助批給；

（八）對接受津貼、捐獻、贈與或遺

產給予許可；

（九）訂定本身及管理委員會的內部

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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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解釋及修改本章程；

（十一）法律、本章程及其規章所賦

予的其餘職責。

第五章

管理委員會

第十九條——管理委員會由經信託委

員會委任的若干名單數成員組成，最少3
名，向信託委員會負責；信託委員可兼任

管理委員，任期與信託委員會相同，可以

連選連任。

第二十條——管理委員會設主席一

名、副主席一名、秘書長一名及委員若干

名，各職務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二十一條——管理委員會每三個

月最少舉行平常會議一次，由主席主動召

集，亦可由主席應多數成員要求召開特別

會議；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席

方為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成

票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一

票。此外，若主席認為有關決議違反本基

金會宗旨時，亦可行使否決權。

第二十二條——主席行使上款所指否

決權時，有關決議須經信託委員會追認才

產生效力。

第二十三條——管理委員會主要職權

為：

（一）草擬基金管理的內部規章，並

呈交信託委員會議決。根據信託委員會制

定的基金運作、投資政策，訂定具體執行

方案及工作細則；

（二）建議設立其他技術性輔助單

位，並為其組成及運作訂定相關的規章；

（三）許可作出與基金會履行其職責

時所需的開支；

（四）在信託委員會許可下接受津

貼、捐獻、贈與或遺產；

（五）草擬每年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並將之呈交信託委員會議決；

（六）設立及維持內部收支制度，使

能隨時、準確及完整地反映出基金會的財

政狀況；

（七）編制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報

告，並呈交信託委員會通過；

（八）每六個月編制一份活動工作報

告呈交信託委員會；

（九）管理基金會的財產，並為此進

行一切所需行為；

（十）對資助不超過十萬澳門幣的項

目，進行審核、批給，超過此數，需呈交信

託委員會審批；

（十一）執行信託委員會主席佈置的

有關工作；

（十二）管理基金會日常投資和屬下

機構的運作；

（十三）必要時可向信託委員會主席

提議召開信託委員會特別會議；

（十四）負責聘請及辭退基金會的員

工，及訂定員工之薪酬及福利等制度。

第六章

監事會

第二十四條——監察委員會由經信託

委員會委任的3名以上成員組成，信託委
員可兼任監察委員會成員，任期與信託委

員會相同，可以連選連任。

第二十五條——監察委員會設主席一

名，副主席若干名，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二十六條——監察委員會每年最少

舉行平常會議一次，亦可應主席要求召開

特別會議；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

席方為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

成票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

一票。

第二十七條——監察委員會的權限

包括： 

（一）監察委員會有權限：

（1）審查基金會的工作年度資產負
債表及賬目，查閱及取得由核數師或核數

師事務所對基金會財政狀況所作的獨立

審核報告，並製作年度意見書；

（2）審核基金會的財務狀況，以確定
其執行符合規範；

（3）請求管理委員會提供履行職責
所需的一切協助；

（4）應信託委員會主席要求，執行其
他監察職責。

（二）為履行上述職責，監察委員會

有權查閱及取得基金會的任何檔。

（三）在上條所述的情況下，如有關

檔列為保密，監察委員會各成員有保密的

義務，否則對由此引致的後果負連帶責

任。

（四）如監察委員會認為基金會財務

狀況存在不正常的情況，有義務通知信託

委員會，並向其提出糾正的建議。

第七章

代任

第二十八條——代任人的權力：

（一）如信託委員會主席、管理委員

會主席或監察委員會主席因故不能視事

或迴避時，須指定有關機關的一名成員於

會議上代任其職權權限；

（二）代任人的權力僅限於在會議上

行使權力，被代任人有特別指明事項及聲

明者除外。

第八章

基金管理

第二十九條——基金管理工作由信託

委員會負責，有關管理原則由信託委員會

自行制定，具體實施將委託管理委員會辦

理。

第三十條——本基金會將嚴格執行

財務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保證會計資料

合法、真實、準確及完整。基金將實行獨

立帳戶、獨立核算。

第九章

基金會之約束方式

第三十一條——信託委員會主席代

表本基金會向第三人作出任何行為或簽

訂任何合同，又或在法庭內外代表本基金

會，而不論作為原告或被告。

第十章

終止或消滅

第三十二條——本基金會如需終止活

動或消滅時，必須由信託委員會主席會同

一半或以上在職成員聯名提出，並經由信

託委員會特別會議及三分之二或以上在

職成員通過確認方為有效；確認後，必須

即時成立清算小組，負責處理善後事宜。

第十一章

臨時規定

第三十三條——本基金會創立人負責

委任本基金會信託委員會的第一屆成員。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0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博彩員工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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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員工協進會之修改章程

第十一條——本會會徵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學者同盟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36/2014。

澳門學者同盟之修改章程

第五條── 一、a）（維持不變）

b）（維持不變）

c）（維持不變）

d）（維持不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

干名、秘書一名。必要時，可設第一副主

席一名。主席、副主席（含第一副主席）及

秘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

三、（維持不變）

第六條──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
管理組織，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秘書長一名。必要時可設常務副會長

一名或若干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常務理

事若干名。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a）（維持不變）

b）（維持不變）

c）（維持不變）

d）（維持不變）

四、（維持不變）

五、a）（維持不變）

b）（維持不變）

第七條──一、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

機關，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監事若干

名。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聲樂歌藝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20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澳門賈伯樂提督街11號
友輝大廈3-H。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9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山文娛體育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9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提督

馬路139-145號南益工業大廈11樓B室。

第九條——（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

平常會議一次，由會長召集，而特別會員

大會之召開須由理事會召集，或因應不少

於五分之一會員的要求而召開，在任何情

況下都須八天前以簽收或掛號方式郵寄

通知各會員，并列明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二）、在會議既定開始時間之後的

半小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即

被視為有效召開。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傳雅（澳門）藝術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53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中國傳雅（澳門）藝術學會

之章程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並無

存立期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

冊，從註冊之日起運作，會址設於澳門提

督馬路131-133號華隆工業大廈三樓A。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化資源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52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1054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7 期 —— 2014 年 7 月 2 日

澳門文化資源協會

之章程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並無

存立期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

冊，從註冊之日起運作，會址設於澳門吉

慶巷（吉慶里）19號。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南京同鄉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51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南京同鄉會之章程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16
號，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

其他地方。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亞太博彩研究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56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亞太博彩研究學會

修改社團章程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由會長召集，或由會長委託理事長或

監事長召集。特別會議由理事會、監事

會，或五分之三全體會員提議召開。大會

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

簽收之方式為之，召集書內須註明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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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根據七月五日第32/93/M號法令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五條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澳門幣 MOP



1055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7 期 —— 2014 年 7 月 2 日

澳門幣 MOP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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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3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副行政總裁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Administrador e Vic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José Morgado Carlos Freire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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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簡報

國際經濟形勢

過去一年全球經濟開始復甦，最引人注目的是主要已開發國家經濟的回溫。以2013年下半年為例，美國經濟因就業市場和房屋
銷售的好轉，而得到改善。在積極的量化寬鬆政策下，美國政府的財政預算風險得以緩和，而在貨幣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聯邦基準利

率貼近於零，令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四季增長了2.6%，全年成長1.9%。強勁的貨幣刺激政策亦帶動了歐洲經濟的復甦，加上英
國在家庭和企業債務的去槓桿化中取得成果（英國國內生產總值於2013年增長了1.9%），以及歐元區主權債務相關的系統性風險急
劇下降，這些都有助於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的增長。儘管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於2013年全年錄得0.4%的衰退，第二季度卻呈現增長，
而2014年更預計將增長1%左右。

歐元區經濟活動的復甦亦延續至邊陲地區，有些國家在2013年下半年亦錄得了經濟增長。雖然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國內生產總值
於2013年仍分別處於1.2%及1.4%的負增長，但此乃肇因於上半年時較差的表現，信心指數在下半年隨著不斷增加的經濟活動與愈
趨穩定的財政狀況，已有顯著的提升。歐美在寬鬆貨幣政策的支持下，經濟成長伴隨著信心的恢復，股票市場也因此上揚。在美國，

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分別上漲了29.6%和38.3%。在歐洲，德國DA X指數、巴黎CAC40指數、和西班牙IBEX指數則
分別上漲了25.5%、18%和21.4%。由於通縮持續威脅歐洲，歐洲央行於11月將核心再融資利率由0.5%下調至0.25%。然而，3個月期
的Euribor卻依然在第四季上漲了6個基點，而一年期Euribor則上升了10個基點至0.287%，正好證明了歐洲銀行因需要增加償還長
期再融資而另資金流動性有所降低。匯市方面，歐元兌美元升值4.5%至1歐元兌換1.379美元。由於缺乏通脹壓力，石油價格相對穩
定。布倫特原油於2013年下跌1%至每桶110.8美元。

在經濟活動有所增加但尚未有跡象顯示美國聯儲局即將準備退出量化寬鬆計劃的背景下，十年期美國國債及十年期德國國債

的殖利率於2013年分別由1.758%上漲至3.029%及由1.316%上漲至1.929%。由於市場普遍預期美國將上調利率，導致了美元升值及
流動性轉差，五月以來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而新興市場受到的考驗最為嚴峻。巴西元兌美元貶值了13%，對歐元則貶值了約17%。聖
保羅證交所指數亦下跌15.5%。面對強勁的國內需求和通脹壓力﹝通脹接近6%﹞，巴西央行於2013年將SELIC利率由7.25%上調至
10%（2014年初時已調至10.5%）。巴西經濟雖在2013年增長了2.3%，但預期2014年將放緩（至大約2%左右）。

由於市場在上半年開始擔憂中國經濟放緩，新興市場受到的衝擊進一步加劇。中國當局雖然選擇了更為均衡的經濟成長模式，

開始對無限度發放的信貸有所節制，並將經濟活動由投資及出口導向轉為更著重於個人消費，及把增長預期降低至更溫和的水平，

但當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二季時較去年同期從7.7%放緩至7.5%時，經濟放緩可能比預期嚴重，加上市場擔憂六月可能出現資金
鏈短缺危機，中國當局於是公佈了一籃子具有針對性的經濟刺激措施。經濟放緩亦隨之在下半年得到扭轉，並在第三季及第四季分

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8%和7.7%。至於2013年全年，中國經濟則重複上一年的表現，錄得7.7%的增長。

印度盧比兌歐元在2013年貶值了15%，兌美元則貶值近11.5%，顯示新興市場仍然存在著較大的波動。基準利率由上半年時的
8%下降至7.25%。幸好印度央行推出一系列針對外部融資環境惡化的調整，包括在2013年將利率上升至7.75%（2014年已升至8%），
有效紓解了部分壓力。Sensex指數因而上漲了9%，與此同時國內生產總值則增加了4.5%。儘管對風險的預期越來越高，在其他新興
市場出現的波動似乎對安哥拉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安哥拉國內生產總值在2013年增長了5.6%，比上年度的5.2%還要高，主要受惠於
石油產量微幅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非石油產業所帶來的貢獻加大，特別是來自農業、以及鑽石和製造業的成長加劇。

表1: 世界GDP增長vs全球採購經理人指數（Global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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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十年國債差價 vs. 德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的經濟於2013年增長了11.9%，相當值得關住，尤其當上一年的經濟已成長9.1%。經濟增長主要歸功於強勁的出口，尤其是
博彩及旅遊相關等服務的輸出，成為了帶動成長的主要力量。博彩收益在2013年增長18.6%，顯現了該產業的強勁活力。貨物出口亦
呈現樂觀趨勢，為蓬勃的經濟錦上添花。

但由於名義工資水平沒有上升，儘管通貨膨脹降至5.5%，實質薪資和私人消費卻輕微下降。就業方面則持穩，失業率由經濟活
躍人口的1.9%下降到1.8%。投資亦比去年同期增長13.1%，主要由民間的建築業所帶動，但公共投資卻較上年同期下降。由於國內
需求大增，儘管消費和投資小幅放緩，卻導致進口貨物在某種程度上一個更顯著的上升。

表3: 薪酬中位線(年度增長率%)及同期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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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三個月國內生產總值班（年度增長率%）及博彩月收益（年度增長率%）

營業結果

2013年，必利勝銀行主要的業務管理指標為: 淨資產總額達MOP4,302,859,259，而純利則為MOP39,463,095.50。

同時須注意到有關銀行策略性計劃（2014年-2017年）所產生對成本的初步影響。

銀行的主營業務，主要是來自企業/貿易融資業務，並有賴於中國與非洲，拉丁美及歐洲的商貿往來，葡萄牙聖靈銀行集團在上
述這些葡語系國家或地區均佔有重要的戰略性地位，有利於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商貿平台。

近年來必利勝銀行一直維護既有存款並為持基礎存款的增長，這在目前的環境下尤關重要，必利勝銀行會不斷努力為不同界別

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溢利分配建議

按有關法規及本行之組織章程，謹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總數MOP39,463,095.50之分配建議，呈交
週年股東大會審批如下：

撥入法定儲備金（a） 澳門幣  8,478,271.76元
撥入保留盈餘 澳門幣   30,984,823.74元

（a）按有關法規，相等於溢利之20%。

董事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監事會意見書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及授予的有關職責，本監事會現提交工作報告，並就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呈交的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目文件發表意見。

董事會報告書準確並充分地反映了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及業務發展。

本監事會已完成審查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及會計記錄之合規情況，並無發現任

何違反法律及公司章程之地方。

根據審查之結果，本監事會相信董事會報告書是以公平地表達銀行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章程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的意見如下：

1. 批准董事會呈交之報告書及賬目。

2. 批准有關溢利分配之建議。

監事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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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主席）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秘書）

董事會

Pedro José de Sousa Fernandes Homem（主席）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

執行委員會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行政總裁）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副行政總裁）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監事會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主席）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百分之五或超過自有資金百分之五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歐洲私人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25%

必利勝財經研究有限公司. 90%

主要股東

面值1,000澳門元的普通股

持股量 百分率

Banco Espírito Santo, S.A. 199,500 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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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nquadramento Económico Internacional

O ano de 2013 ficou marcado por um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global, particularmente visível nas principai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A economia dos EUA registou uma aceleração no 2º semestre, suportada pela recuperação dos mercados do trabalho e 
da habitação, por um recuo dos riscos orçamentais e por fortes estímulos da política monetária, com a target rate dos fed funds próxima 
de zero e com uma política agressiva de quantitative easing. No conjunto do ano, o PIB da economia americana cresceu 1.9%, mas com 
uma variação trimestral anualizada de 2.6% no 4º trimestre. O bom desempenho da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foi também suportado 
por um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na Europa, com fortes estímulos monetários e progressos no deleveraging das famílias e empresas no 
Reino Unido (que cresceu também 1.9% em 2013) e com um forte recuo dos riscos sistémicos associados à crise da dívida soberana da 
Zona Euro. Apesar de uma queda anual de 0.4% em 2013, o PIB da Zona Euro regressou a crescimentos trimestrais positivos no 2º tri-
mestre, sustentando a expectativa de um crescimento em torno de 1% em 2014.

 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na Zona Euro foi extensível às economias da periferia, que regressaram igualmente a crescimentos 
positivos na segunda metade do ano. Espanha e Portugal registaram ainda variações anuais negativas do PIB em 2013 (-1.2% e -1.4%, 
respectivamente), em resultado da quebra da actividade observada no início do ano, mas o 2º semestre foi marcado por uma recuperação 
dos indicadores de confiança, por uma expansão da actividade e por uma estabilização das condições financeiras. Nos EUA e na Europa, 
a recuperação do crescimento e da confiança no contexto de políticas monetárias expansionistas beneficiou particularmente o mercado 
accionista. Nos EUA, os índices S&P500 e Nasdaq registaram ganhos de 29.6% e 38.3%, respectivamente. Na Europa, o DAX, o CAC 
e o IBEX avançaram 25.5%, 18% e 21.4%, respectivamente. Com a persistência de riscos “desinflacionistas”, o BCE reduziu a taxa de 
juro das operações principais de refinanciamento em Novembro, de 0.5% para 0.25%. No entanto, a Euribor a 3 meses subiu 6 bps no 4º 
trimestre e 10 bps no ano, para 0.287%, reflectindo sobretudo a redução da liquidez associada ao aumento de reembolsos dos LTROs por 
parte dos bancos. O EUR apreciou-se perto de 4.5% face ao USD, para EUR/USD 1.379. A ausência de pressões inflacionistas foi sus-
tentada pela estabilidade do preço do petróleo. O Brent recuou 1% em 2013, para USD 110.8/barril.

Com 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e com a Reserva Federal americana a sinalizar uma atenuação do quantitative easing, as yields dos 
Treasuries e dos Bunds a 10 anos subiram, em 2013, de 1.758% para 3.029% e de 1.316% para 1.929%, respectivamente. A perspectiva 
de uma subida dos juros de mercado na economia americana, bem como de uma apreciação do dólar e de uma liquidez menos acessível, 
gerou um aumento da volatilidade nos mercados financeiros a partir de Maio e penalizou, em particular, os mercados emergentes. No 
Brasil, o real depreciou-se cerca de 13% face ao USD e perto de 17% face ao EUR, enquanto o índice Bovespa recuou 15.5%. Com uma 
procura interna dinâmica e enfrentando pressões inflacionistas, dada uma inflação próxima de 6%, o Banco Central elevou a taxa de 
juro SELIC de 7.25% para 10% em 2013 (e para 10.5% já no início de 2014). A economia brasileira cresceu 2.3% em 2013, mas com uma 
deterioração sucessiva das expectativas de crescimento para 2014 (para para cerca de 2%). 

A conjuntura nos mercados emergentes foi ainda penalizada por receios relativos à desaceleraçã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na China, 
sobretudo na primeira metade do ano. As autoridades chinesas têm procurado um padrão de crescimento mais equilibrado e menos as-
sente no crédito, reorientando também a actividade económica do investimento e das exportações para o consumo privado, aceitando 
assim crescimentos tendencialmente mais moderados. Mas a desaceleração mais rápida que o esperado do PIB no 2º trimestre, de 7.7% 
para 7.5% em termos homólogos, associada aos receios de um credit crunch em Junho, obrigou o Governo chinês a anunciar um pacote 
de estímulos selectivos à actividade económica. Na segunda metade do ano, este abrandamento foi então invertido, com expansões ho-
mólogas de 7.8% e 7.7% no 3º e 4º trimestres, respectivamente. No conjunto de 2013, a economia chinesa expandiu-se 7.7%, repetindo o 
registo do ano anterior. 

Na Índia, a rupia depreciou-se cerca de 15% face ao euro e perto de 11.5% face ao dólar, reflectindo a conjuntura mais volátil nos 
mercados emergentes, bem como a redução dos juros de referência na primeira metade do ano, de 8% para 7.25%. No entanto, a reacção 
credível do Banco Central à deterioração das condições financeiras externas, incluindo uma nova subida dos juros para 7.75% ainda em 
2013 (e para 8% já em 2014), atenuou a pressão dos mercados sobre a economia indiana. O índice Sensex subiu 9%, num ano em que o 
PIB cresceu 4.5%. Embora aumentando os riscos para o outlook, a maior vulnerabilidade das economias emergentes não afectou signi-
ficativamente o desempenho de Angola. O PIB da economia angolana cresceu 5.6% em 2013, em aceleração face ao registo de 5.2% no 
ano anterior, beneficiando de um ligeiro aumento da produção de petróleo mas, sobretudo, da aceleração da actividade nos sectores não 
petrolíferos, em particular associados à agricultura, aos diamantes e à indústria transformadora. 

Figura 1: Crescimento do PIB mundial vs. PMI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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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a 2: Spreads da dívida pública a 10 anos vs. Alemanha

Macau

Macau apresentou um crescimento de 11.9% em 2013, um resultado bastante positivo que revela uma aceleração da actividade face 
ao registo de 9.1% do ano anterior. Para o bom desempenho da economia muito contribuiu a forte performance das exportações, em 
especial das exportações de serviços associados ao sector do Jogo e Turismo, que se mantêm como principal driver de crescimento. No 
conjunto do ano, as receitas do Jogo cresceram 18.6%, espelhando o forte dinamismo do sector. As exportações de bens mantiveram-se, 
igualmente, em trajectória crescente, contribuindo de modo significante para a boa performance da economia. 

Apesar do alívio da inflação, que recuou, em termos médios, para 5.5%, a manutenção dos níveis nominais dos salários conduziu a um 
enfraquecimento moderado dos salários reais e, consequentemente, ao ligeiro abrandamento do consumo privado. No mercado de traba-
lho, a taxa de desemprego manteve-se estável, descendo de 1.9% para 1.8% da população activa. O investimento cresceu perto de 13.1%, 
impulsionado pelo sector privado, em especial no sector da construção. Embora bastante positivo, este registo evidencia um abranda-
mento face ao ano anterior, explicado pela queda do investimento público. O aumento robusto da procura interna, apesar da ligeira mo-
deração do consumo e do investimento, conduziu, por seu lado, a um crescimento expressivo das importações de bens.

Figura 3: Mediana dos salários (%, y-o-y) e Inflação homólo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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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a 4: PIB trimestral (%, y-o-y) e Receitas mensais do Jogo (%, y-o-y).

Actividade e Resultados

Em 2013, 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BESOR) apresentou, os seguinte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Gestão: o total do Ac-
tivo Líquido registou o valor de MOP4,302,859,259 e os Lucros Líquidos atingiram o total de MOP39,463,095.50. 

De referir, igualmente, o impacto inicial dos custos associados à implementação do Plano Estratégico do BESOR (2014-2017).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e Resultados do BESOR é, essencialmente explicada, pela actividade de área de Corporate/Trade Finance, 
associada a importantes fluxos comerciais entre a R.P. da China e os países onde o GBES tem uma presença estratégica mais determi-
nante, nomeadamente, em África, na América Latina, na Europa, utilizando Macau como Plataforma de negócio entre a R.P. d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Também a fidelização e o crescimento da base de depósitos ao longo dos últimos anos, continuam a assumir particular relevância no 
contexto actual, tendo o BESOR desenvolvido iniciativas comerciais junto dos vários segmentos de clientes que permitiram manter um 
elevado nível de Depósitos de Clientes.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opõe, par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que o resultado do exer-
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que se apura em MOP39,463,095.50 (trinta e nove milhões, quatrocentos e sessenta e três mil e 
noventa e cinco Patacas e cinquenta avos) seja aplicado da seguinte forma:

Para Reserva Legal (a)      MOP  8,478,271.76 

Para Resultados Transitados      MOP30,984,823.74

(a) Correspondente a 20% do Resultado Líquido nos termos da legislação aplicável.

Macau, 31 de Março de 2014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lei e do mandato que nos conferiram vimos submeter à Vossa apreciação o Relatório sobre a actividade fiscalizadora 
desenvolvida e dar o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videncia de maneira clara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e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do Banco durante o exercício de 2013.

Verificámos a regularidade da escrituração contabilística, não tendo tomado 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violação da lei ou do contrato 
de sociedade.

Em resultado dos exames efectuados, é nossa convicção qu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suficientemente esclarece-
dor da actividade do Banco e que os demai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satisfaze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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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base nas verificações e conclusões referidas, somos de Parecer que:

1. Sejam aprovado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2. Seja aprovada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Macau, 31 de Março de 2014

O Conselho Fiscal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Presidente)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Secretári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edro José de Sousa Fernandes Homem (Presidente)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

Comissão Executiv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Vice-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Conselho Fiscal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 (Presidente)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é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e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Europ Assistance (Macau) — Serviços de Assistência Personalizados, Limitada  25%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 Estudos Financeiros e de Mercado de Capitais, Limitada 90%

Ass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Nome Acções detidas (n.º) Valor percentual (%)

Banco Espírito Santo, S.A. 199,500 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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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的財務報表，並

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注。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瞭解澳門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

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Sociedade anónima constituí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relativas ao ano 2013,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14,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o Banco.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o Banco.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a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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